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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維護辦公紀律，再次重申不得於上班時間從事與公務無

關之行為，並請各機關加強查察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邇來接獲反映，部分同仁於上班刷卡後離開辦公場所從事

非公務行為、於中午提前用餐或於下午茶時間結束後仍未

返回工作崗位等損害本府形象之情形，爰請各機關加強宣

導改善，並將上開事項列為本機關或對所屬機關勤惰管理

之查察重點，本府亦不定期至各機關及本市市政大樓之生

活廣場實施查勤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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